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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或“会议”）于2024年9月23日下午14

点0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99号上海浦东假日酒店三楼元厅召开。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经

办律师”）出席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1、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

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相关

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经办律师按照《规则》第二十九条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

师见证，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审查验证，并

据此发表法律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

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信息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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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办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信息披露所必须的法定文件，随本

次股东大会文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一起公告。 

5、经办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司的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对公司提供的本次股

东大会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是由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9月5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决议作出的。 

2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https://www.neeq.com.cn）上公告了上述董事会决议及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告了会议时间、地点、提交会议审议的事

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或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

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公司董事会已

于2024年9月6日、2024年9月13日、2024年9月19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经提前15日以公告的方式作出。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18日。 

4、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4年9月23日下午14时00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899号上海浦东假日酒店

三楼元厅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等与《会议通知》一致。 

5 、除现 场会 议外， 公司还 通过 中国 结算网上 营业 厅（网 址：

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网络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了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起止时间为：自2024年9月22日15:00至2024年9月23日15:00。 

6、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彭泽蔚先生主持。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https://www.qcc.com/pl/pr7b7f0d992219b039043a8af898cf2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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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会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经经办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参会股东登记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代理人数共8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13,551,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38%；经查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00人，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7,834,9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前述股

东均为2024年9月18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

委托代理人。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核查，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经办律师，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四、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公告编号：2024-036）、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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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更正后）》（公告编号：

2024-040），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如下： 

（一）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王智飞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关于提名陈玺仁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关于提名郭伟亮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二）非累积投票议案： 

2、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审议《废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6、审议《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7、审议《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8、审议《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9、审议《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10、审议《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11、审议《修订<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12、审议《公司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的议案》； 

（三）临时增加的累积投票议案： 

13、审议《提名宋潇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审议《提名杨前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

出上列事项以外的新议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

方式进行表决，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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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决结果。 

（一）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关于提名王智飞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当选。 

议案表决结果：得票数202,569,9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27%；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

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2）关于提名陈玺仁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当选。 

议案表决结果：得票数201,909,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995%；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

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3）关于提名郭伟亮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当选。 

议案表决结果：得票数202,012,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372%；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

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二）非累积投票议案 

2、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5,945,7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66%；该议案为公司特别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反对64,549,1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50%；

弃权89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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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3、审议《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6,515,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967%；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2,018,4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77%；

弃权12,851,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356%。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4、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6,623,4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364%；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1,910,8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80%；

弃权12,851,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356%。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5、审议《废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6,512,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956%；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3,272,6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98%；

弃权11,600,4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745%。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6、审议《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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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6,512,9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956%；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3,272,6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298%；

弃权11,600,4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745%。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7、审议《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7,313,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908%；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1,751,7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94%；

弃权12,320,4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398%。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8、审议《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7,918,2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135%；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0,096,0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593%；

弃权13,371,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272%。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9、审议《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7,213,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39%；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0,70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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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820%；

弃权13,471,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641%。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10、审议《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7,933,8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192%；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0,600,4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452%；

弃权12,851,7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356%。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11、审议《修订<防止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09,812,1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13%；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50,582,5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386%；

弃权10,991,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501%。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12、审议《公司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12,262,65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143%；该议案为公司普通决议事项，已超过出席会

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反对47,211,83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66%；

弃权11,911,5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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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三）临时增加的累积投票议案 

13、审议《提名宋潇涛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未当选。 

议案表决结果：得票数159,796,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816%；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14、审议《提名杨前林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未当选。 

议案表决结果：得票数43,194,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62%； 

本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回避表决情况。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

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以及《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签署，正本贰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

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